
 1 

國
民
政
府
指
令 

處
字
第
一
一
九
二
號 

三
十
六
年
七
月
十
五
日 

令
國
民
大
會
代
表 

立
法
院
立
法
委
員

選
舉
總
事
務
所 

三
十
六
年
六
月
三
十
日
選
字
第
四
號
呈
，
為
擬
具

國
民
大
會
代
表 

立
法
院
立
法
委
員

選
舉
總
事

務
所
選
舉
委
員
會
議
事
規
則
暨

國
民
大
會
代
表 

立
法
院
立
法
委
員

選
舉
總
事
務
所
辦
事
細
則
，
呈
請

鑒
核
備
案
由
。 

呈
件
均
悉
。
准
予
備
案
。
此
令
。 

國
民
大
會
代
表 

立
法
院
立
法
委
員

選
舉
總
事
務
所
選
舉
委
員
會
議
事
規
則 

第
一
條 

國
民
大
會
代
表 

立
法
院
立
法
委
員

選
舉
總
事
務
所
選
舉
委
員
會
之
議
事
，
悉
依
本
規
則
之
規
定
。 

依
本
規
則
之
規
定
。 

第
二
條 

左
列
人
員
得
列
席
委
員
會
。 

︵
一
︶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。 

︵
二
︶
各
組
組
長
、
參
事
、
視
導
員
、
簡
派
幹
事
。 

前
項
第
二
項
人
員
，
經
主
席
委
員
認
為
必
要
時
，
得
指
定
列
席
。 

第
三
條 

左
列
事
項
應
經
委
員
會
議
决
。 

︵
一
︶
關
於
選
務
實
施
程
序
事
項
。 

︵
二
︶
關
於
重
要
選
舉
案
件
之
處
理
及
變
更
處
理
方
式
事
項
。 

︵
三
︶
關
於
各
種
選
舉
規
章
之
擬
訂
事
項
。 

︵
四
︶
關
於
疑
難
法
令
問
題
之
釋
明
事
項
。 

︵
五
︶
關
於
本
所
所
屬
各
所
選
務
行
政
經
費
預
算
决
算
事
項
。 

︵
六
︶
關
於
本
所
及
所
屬
各
所
簡
派
人
員
之
任
免
事
項
。 

︵
七
︶
關
於
其
他
必
須
提
會
討
論
之
事
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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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條 

委
員
會
以
主
席
委
員
為
主
席
，
主
席
委
員
缺
席
時
，
公
推
委
員
一
人
代
理
之
。 

第
五
條 

委
員
會
每
屆
兩
週
集
會
一
次
，
由
主
席
委
員
召
集
，
必
要
時
得
召
集
臨
時
會
。 

委
員
會
應
有
委
員
過
半
數
之
出
席
始
得
開
議
。 

委
員
會
之
舉
行
或
延
期
及
臨
時
會
之
召
集
，
由
文
書
組
先
期
通
知
各
出
席
列
席
人
員
。 

第
六
條 

提
出
委
員
會
討
論
之
議
案
，
須
先
期
以
書
面
或
原
案
送
交
文
書
組
編
列
議
事
日

程
，
經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轉
主
席
委
員
鑒
定
後
，
於
開
會
前
繕
印
分
送
各
出
席
列

席
人
員
。 

第
七
條 

會
議
紀
錄
由
文
書
組
司
理
，
經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轉
主
席
委
員
鑒
定
簽
名

後
，
於
下
次
會
議
前
繕
印
分
送
各
出
席
列
席
人
員
。 

第
八
條 

委
員
會
議
决
案
件
由
文
書
組
錄
案
，
分
別
通
知
或
遵
照
辦
理
。 

第
九
條 

本
規
則
經
委
員
會
通
過
施
行
。 

國
民
大
會
代
表 

立
法
院
立
法
委
員

選
舉
總
事
務
所
辦
事
細
則 

第
一
章 

總
則 

第
一
條 

本
細
則
依

國
民
大
會
代
表 

立
法
院
立
法
委
員

選
舉
總
事
務
所
組
織
條
例
︵
以
下
簡
稱
本
所
組
織
條

例
︶
第
二
十
一
條
之
規
定
訂
定
之
。 

第
二
條 

本
所
選
舉
委
員
會
及
全
體
工
作
人
員
，
依
本
所
組
織
條
例
及
本
細
則
之
規
定
，
執

行
職
務
。 

第
三
條 

本
所
工
作
人
員
承
辦
事
件
，
應
隨
到
隨
辦
，
如
有
特
殊
情
形
不
能
卽
辦
者
，
須
將

其
理
由
陳
明
主
管
長
官
，
酌
展
時
限
。 

第
四
條 

本
所
工
作
人
員
承
辦
事
件
，
有
與
其
他
部
份
相
關
聯
者
，
應
與
有
關
係
之
部
份
協

商
辦
理
，
其
屬
於
法
令
之
釋
明
者
，
應
送
法
制
組
核
簽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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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項
協
商
意
見
不
同
時
，
應
陳
明
總
幹
事
或
副
總
幹
事
核
轉
主
席
委
員
解
决
之
，
必
要

時
得
提
請
選
舉
委
員
會
議
决
定
。 

第
五
條 
法
制
組
第
一
科
之
選
舉
法
令
釋
明
案
件
，
於
擬
簽
後
，
應
仍
送
有
關
組
科
會
簽
，

以
資
聯
繫
。 

第
六
條 

法
令
釋
明
案
件
，
於
核
定
答
復
後
，
應
由
法
制
組
第 

科
分
類
彙
編
，
必
要
時
得

在
報
章
發
布
或
專
印
刊
物
，
以
便
周
知
，
有
關
工
作
報
吿
之
資
料
，
併
由
法
制
組
第
二

科
徵
集
編
纂
。 

第
七
條 

各
項
選
舉
資
料
之
統
計
圖
表
，
應
由
法
制
組
第
三
科
隨
時
徵
集
繪
製
，
必
要
時
併

得
發
布
或
刊
印
之
。 

第
二
章 

分
層
負
責 

第
八
條 

本
所
選
舉
委
員
會
指
揮
辦
理
全
國
選
舉
事
宜
，
其
所
負
職
責
如
左
。 

︵
一
︶
本
所
選
務
工
作
實
施
事
項
。 

︵
二
︶
重
要
選
舉
案
件
處
理
及
變
更
處
理
方
式
之
决
定
。 

︵
三
︶
有
關
選
舉
各
種
規
章
之
議
定
。 

︵
四
︶
法
令
疑
難
問
題
之
釋
明
。 

︵
五
︶
簡
派
人
員
之
依
法
任
免
。 

︵
六
︶
編
制
預
算
原
則
之
提
示
。 

︵
七
︶
其
他
經
委
員
會
决
議
事
項
。 

第
九
條 

選
舉
委
員
會
議
事
規
則
另
訂
之
。 

第
十
條 

主
席
委
員
綜
理
全
所
事
務
，
其
所
負
職
責
如
左
。 

︵
一
︶
擬
訂
選
務
工
作
實
施
程
序
之
提
示
。 

︵
二
︶
擬
訂
選
舉
法
規
時
重
要
原
則
之
提
示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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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三
︶
有
關
變
更
成
案
或
經
費
人
事
等
重
要
文
件
之
核
判
。 

︵
四
︶
合
法
事
務
處
理
之
决
定
。 

︵
五
︶
主
持
委
員
會
及
所
務
會
報
曁
其
他
有
關
重
要
會
議
。 

︵
六
︶
簡
派
人
員
任
免
之
提
出
。 

︵
七
︶
荐
派
以
下
人
員
之
任
免
。 

︵
八
︶
本
所
工
作
人
員
請
假
日
期
在
十
一
日
以
上
之
核
准
。 

︵
九
︶
本
所
工
作
人
員
考
核
獎
懲
案
之
决
定
。 

第
十
一
條 

主
席
委
員
不
能
執
行
職
務
時
，
得
商
請
委
員
一
人
代
理
之
，
並
呈
報 

國
民
政

府
備
案
。 

第
十
二
條 

總
幹
事
輔
助
主
席
委
員
辦
理
本
所
事
務
，
其
所
負
職
責
如
左
。 

︵
一
︶
審
核
全
部
文
稿
。 

︵
二
︶
秉
承
委
員
會
及
主
席
委
員
之
命
，
指
導
本
所
之
職
務
分
配
。 

︵
三
︶
荐
派
人
員
任
免
之
擬
議
。 

︵
四
︶
秉
承
委
員
會
及
主
席
委
員
之
命
，
處
理
本
所
經
費
之
依
法
支
用
。 

︵
五
︶
對
本
所
人
事
會
計
機
構
及
人
員
之
指
導
監
督
。 

︵
六
︶
籌
劃
及
辦
理
委
員
會
議
曁
所
務
會
報
之
進
行
事
項
。 

︵
七
︶
本
所
職
員
請
假
日
期
在
六
日
以
上
十
日
以
下
之
核
准
。 

︵
八
︶
本
所
工
作
人
員
考
核
獎
懲
案
之
審
核
。 

︵
九
︶
隨
時
提
請
主
席
委
員
注
意
事
項
。 

︵
十
︶
委
員
會
或
主
席
委
員
交
辦
事
項
。 

︵
十
一
︶
負
責
辦
理
本
機
關
之
交
代
事
項
。 

第
十
三
條 

總
幹
事
對
於
例
行
文
書
事
務
，
有
代
主
席
委
員
先
行
處
理
再
行
補
報
以
免
貽
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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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責
。 

第
十
四
條 

副
總
幹
事
襄
助
總
幹
事
辦
理
前
條
所
列
各
項
事
務
，
總
幹
事
不
能
執
行
職
務

時
，
由
副
總
幹
事
代
理
之
。 

第
十
五
條 

組
長
秉
承
主
席
委
員
之
命
，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之
指
導
，
辦
理
本
組
事
務
，

其
所
負
職
責
如
左
。 

︵
一
︶
本
組
各
科
工
作
之
指
揮
監
督
。 

︵
二
︶
本
組
主
管
案
件
之
處
理
。 

︵
三
︶
有
關
文
稿
之
會
核
。 

︵
四
︶
本
組
內
委
派
人
員
任
免
之
擬
議
。 

︵
五
︶
本
組
工
作
人
員
考
核
獎
懲
案
之
初
步
審
核
。 

︵
六
︶
本
組
工
作
人
員
請
假
日
期
在
五
日
以
下
之
核
准
。 

︵
七
︶
本
組
其
他
重
要
事
項
。 

︵
八
︶
長
官
交
辦
事
項
。 

第
十
六
條 

組
長
不
能
執
行
職
務
時
，
由
組
長
指
定
組
內
科
長
一
人
代
理
，
並
層
報
主
席
委

員
備
查
。 

第
十
七
條 

科
長
秉
承
組
長
之
命
，
辦
理
本
科
事
務
，
其
所
負
職
責
如
左
。 

︵
一
︶
本
科
工
作
人
員
職
務
之
分
配
指
導
監
督
事
項
。 

︵
二
︶
本
科
重
要
文
件
處
理
方
法
之
擬
議
。 

︵
三
︶
本
科
工
作
人
員
考
核
獎
懲
案
之
初
步
擬
議
。 

︵
四
︶
本
科
工
作
人
員
請
假
日
期
在
二
日
以
下
之
核
准
。 

︵
五
︶
本
科
承
辦
事
件
與
其
他
部
份
相
關
聯
時
之
聯
繫
協
商
。 

︵
六
︶
本
科
其
他
重
要
事
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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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七
︶
長
官
交
辦
事
項
。 

第
十
八
條 

科
長
不
能
執
行
職
務
時
，
由
科
長
指
定
本
科
幹
事
一
人
代
理
，
並
簽
報
組
長
層

轉
備
查
。 

第
十
九
條 

各
科
幹
事
秉
承
組
長
之
命
，
輔
助
科
長
辦
理
本
科
事
務
，
其
所
負
職
責
如
下
。 

︵
一
︶
組
長
或
科
長
交
辦
事
項
。 

︵
二
︶
本
科
內
指
定
由
該
員
負
責
事
項
。 

第
二
十
條 

助
理
幹
事
、
事
務
員
秉
承
科
長
之
命
，
辦
理
本
科
事
務
，
其
所
負
職
責
如
下
。 

︵
一
︶
組
長
或
科
長
交
辦
事
項
。 

︵
二
︶
本
科
內
指
定
由
該
員
負
責
事
項
。 

第
二
十
一
條 

關
於
引
用
法
令
人
名
地
名
及
數
目
字
之
錯
誤
，
應
由
撰
擬
人
或
承
辦
人
負

責
，
例
案
及
奉
令
處
理
之
案
件
，
如
有
錯
誤
，
應
由
科
長
負
責
，
主
管
組
長
連
帶
負
其

責
任
。 

第
二
十
二
條 

參
事
、
視
導
員
、
簡
派
幹
事
承
主
席
委
員
之
命
，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之
指

導
，
對
指
定
辦
理
事
項
負
其
責
任
。 

第
三
章 

所
務
會
報 

第
二
十
三
條 

本
所
所
務
會
報
，
每
星
期
舉
行
一
次
，
由
主
席
委
員
召
集
之
。 

第
二
十
四
條 

所
務
會
報
出
席
人
員
如
左
。 

︵
一
︶
主
席
委
員
。 

︵
二
︶
總
幹
事
。 

︵
三
︶
副
總
幹
事
。 

︵
四
︶
各
組
組
長
。 

︵
五
︶
參
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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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六
︶
視
導
員
。 

︵
七
︶
簡
派
幹
事
。 

︵
八
︶
各
科
科
長
。 

︵
九
︶
會
計
室
主
任
。 

︵
十
︶
人
事
室
主
任
。 

第
二
十
五
條 

所
務
會
報
由
主
席
委
員
主
席
，
主
席
委
員
因
事
不
能
出
席
時
，
由
總
幹
事
主

席
。 

第
二
十
六
條 

所
務
會
報
討
論
之
事
項
如
左
。 

︵
一
︶
各
組
室
工
作
之
檢
討
事
項
。 

︵
二
︶
各
組
室
互
相
關
涉
事
項
。 

︵
三
︶
主
席
交
議
事
項
。 

第
二
十
七
條 

各
組
室
及
出
席
人
員
如
有
提
案
或
書
面
報
吿
，
須
於
開
會
前
一
日
送
請
文
書

組
編
入
議
程
，
油
印
分
送
。 

第
二
十
八
條 

所
務
會
報
由
各
組
室
依
照
本
所
組
織
條
例
所
列
依
次
報
吿
，
其
檢
討
决
定
事

項
應
卽
切
實
執
行
，
其
執
行
情
形
並
應
於
下
次
開
會
報
時
提
出
報
吿
。 

第
二
十
九
條 

所
務
會
報
紀
錄
由
文
書
組
整
理
後
，
送
請
主
席
委
員
核
定
，
油
印
分
發
各
出

席
人
員
。 

第
四
章 

文
書
處
理 

第
三
十
條 

本
所
對
於
收
發
歸
檔
各
文
卷
簿
册
，
分
為
國
民
大
會
代
表
、
立
法
院
立
法
委
員

兩
部
份
，
分
別
辦
理
。 

第
三
十
一
條 

每
日
收
文
，
由
收
發
人
員
拆
封
，
分
別
加
蓋
﹁
國
代
﹂
或
﹁
立
委
﹂
戳
記
，

就
國
大
代
表
或
立
法
委
員
總
收
文
簿
上
，
分
別
登
錄
摘
由
編
號
塡
註
收
到
月
日
來
文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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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
及
附
件
數
目
，
由
主
管
科
科
長
按
照
文
書
性
質
，
加
蓋
承
辦
組
戳
記
，
及
標
明
最
速

件
速
件
普
通
字
樣
，
卽
時
分
送
各
組
收
發
人
員
登
記
，
加
蓋
承
辦
科
戳
記
，
分
送
該
科

辦
理
，
最
速
件
不
得
逾
一
日
，
速
件
不
得
逾
二
日
，
普
通
件
不
得
逾
三
日
，
其
摘
由
單

並
由
文
書
組
第
三
科
呈
送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閱
。 

第
三
十
二
條 

凡
來
文
如
係
密
件
或
書
明
主
席
委
員
親
啓
者
，
收
發
人
員
不
得
開
拆
，
應
登

簿
送
由
主
管
科
科
長
轉
呈
主
席
委
員
或
總
幹
事
開
拆
核
閱
後
，
再
酌
交
登
錄
摘
由
，
分

別
辦
理
。 

第
三
十
三
條 

各
科
收
到
文
件
，
應
卽
登
記
，
由
各
科
科
長
或
承
辦
人
員
簽
擬
辦
法
或
處
理

意
見
，
送
呈
主
管
組
長
核
轉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定
，
其
有
關
變
更
成
案
或
經
費
人

事
等
重
要
文
件
，
並
應
送
經
主
席
委
員
核
判
後
，
發
交
文
書
組
第
一
科
撰
擬
文
稿
或
第

二
科
歸
檔
。 

第
三
十
四
條 

文
書
組
組
收
發
於
收
到
各
科
簽
定
文
件
後
，
應
卽
送
第
一
科
分
別
撰
擬
文
稿

或
送
第
二
科
歸
檔
，
其
擬
成
文
稿
經
登
簿
送
請
主
管
組
長
核
定
，
並
應
先
送
原
簽
科

長
、
組
長
會
核
後
，
卽
送
請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代
主
席
委
員
判
行
，
重
要
文
件
並
應

送
請
主
席
委
員
親
判
，
俟
發
下
時
，
仍
送
承
辦
各
科
閱
看
後
，
卽
時
發
交
繕
校
，
如
係

重
要
文
件
，
並
由
原
承
辦
人
員
負
責
覆
核
。 

第
三
十
五
條 

文
件
繕
寫
由
繕
寫
人
員
簽
名
，
經
校
對
無
誤
，
蓋
校
對
員
名
戳
，
卽
登
簿
送

監
印
人
員
蓋
印
，
但
監
印
人
員
須
加
檢
閱
，
如
其
文
稿
未
經
長
官
判
行
，
或
附
件
缺
少
，

或
校
對
員
未
蓋
名
戳
，
得
退
還
補
正
，
再
蓋
印
信
，
並
附
蓋
監
印
員
名
戳
及
印
訖
日
期
。 

第
三
十
六
條 

文
件
經
蓋
印
齊
全
後
，
送
交
收
發
人
員
登
簿
編
號
塡
註
發
文
日
期
，
再
加
檢

校
，
如
確
無
錯
誤
及
附
件
並
無
遺
漏
時
，
方
得
封
發
，
如
係
密
件
，
並
於
公
文
封
套
上

加
蓋
密
件
戳
記
，
交
郵
遞
者
，
並
登
郵
件
檢
查
簿
及
取
囘
收
據
存
查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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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十
七
條 

文
件
經
封
發
後
，
註
明
發
訖
日
期
，
卽
將
原
稿
隨
同
送
印
簿
，
送
交
管
卷
人

員
登
記
歸
檔
，
塡
註
歸
檔
日
期
，
卽
發
還
送
印
簿
，
並
按
類
編
入
原
卷
，
不
得
舛
誤
。 

第
三
十
八
條 

文
件
歸
檔
後
，
如
須
調
閱
時
，
應
由
調
卷
人
員
塡
註
調
卷
證
，
簽
名
蓋
章
，

調
閱
閱
畢
送
還
時
，
取
囘
原
證
註
銷
。 

第
五
章 

人
事
管
理 

第
三
十
九
條 

本
所
各
級
工
作
人
員
，
依
本
所
組
織
條
例
第
十
三
條
至
第
二
十
條
各
規
定
設

置
之
。 

第
四
十
條 

新
任
人
員
報
到
後
，
應
塡
具
職
員
到
職
調
查
表
，
並
備
具
介
紹
函
，
交
由
人
事

室
主
任
分
別
轉
呈
其
主
管
組
長
、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閱
後
，
再
由
人
事
室
通
報
並

彙
存
。 

第
四
十
一
條 

退
職
人
員
應
將
主
管
事
件
及
領
用
公
物
移
交
淸
楚
，
並
將
證
章
繳
還
人
事

室
。 

第
四
十
二
條 

本
所
工
作
人
員
日
常
工
作
，
應
就
工
作
日
記
簿
自
行
記
錄
，
每
日
呈
由
各
級

主
管
人
員
加
以
考
核
，
如
所
記
翔
實
，
簽
名
發
還
，
每
月
彙
核
一
次
，
每
半
年
綜
核
一

次
，
年
度
終
了
時
，
舉
行
考
成
一
次
。 

前
項
工
作
日
記
簿
用
完
時
，
卽
交
人
事
室
保
存
備
查
。 

第
四
十
三
條 

工
作
人
員
考
成
，
援
照 

國
民
政
府
直
轄
各
機
關
工
作
人
員
總
考
績
實
施
辦

法
辦
理
。 

第
四
十
四
條 

本
所
工
作
人
員
因
故
請
假
時
，
須
塡
具
請
假
單
，
請
假
之
日
期
在
二
日
以
內

者
，
由
主
管
科
長
核
准
，
五
日
以
內
者
，
由
主
管
組
組
長
核
准
，
在
十
日
以
內
者
，
由
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准
，
在
十
一
日
以
上
者
，
由
主
席
委
員
核
准
，
假
期
屆
滿
不
能

到
公
者
，
應
行
續
假
，
病
假
滿
三
日
者
，
須
附
呈
醫
生
證
明
書
，
其
核
准
之
請
假
單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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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交
人
事
室
登
記
彙
存
。 

第
四
十
五
條 

婚
假
准
給
假
兩
星
期
，
喪
假
三
星
期
，
娩
假
兩
月
。 

第
四
十
六
條 

工
作
人
員
請
假
，
每
年
積
計
，
事
假
不
得
逾
二
十
日
，
病
假
不
得
逾
三
十
日
，

如
病
假
逾
限
，
得
以
未
請
事
假
之
假
期
抵
銷
。 

第
四
十
七
條 

凡
未
經
請
假
或
請
假
未
准
擅
離
職
守
，
及
假
期
已
滿
仍
未
銷
假
者
，
均
以
嚝

職
論
。 

第
四
十
八
條 

曠
職
不
滿
一
星
期
者
按
日
扣
薪
，
一
星
期
以
上
者
停
職
。 

第
四
十
九
條 

本
所
人
事
室
於
每
月
終
彙
列
工
作
人
員
請
假
表
，
分
別
呈
各
組
組
長
及
總
幹
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閱
，
各
工
作
人
員
請
假
表
經
呈
閱
後
，
抄
送
檔
案
室
一
份
備
查
。 

第
五
十
條 

本
所
簽
到
簽
退
以
組
為
單
位
，
其
簽
到
簿
於
到
公
後
三
十
分
鐘
收
，
簽
退
簿
於

退
公
前
十
分
鐘
發
。 

第
五
十
一
條 

工
作
人
員
應
遵
照
規
定
時
間
到
公
，
不
得
遲
到
早
退
，
到
公
退
公
時
應
親
自

簽
到
簽
退
，
塡
明
時
刻
，
不
得
託
人
代
簽
，
如
託
人
代
簽
，
一
經
查
明
，
以
曠
職
一
日

論
，
其
因
公
出
差
者
，
應
於
公
出
登
記
簿
上
登
記
備
查
。 

第
五
十
二
條 

每
日
簽
到
簽
退
簿
，
依
第
五
十
條
規
定
時
間
，
由
人
事
室
收
發
查
對
，
分
別

請
假
公
出
遲
到
早
退
曠
職
等
項
，
加
以
簽
註
，
送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閱
，
其
遲
到

而
未
經
聲
請
補
簽
者
為
曠
職
，
遲
到
三
次
者
申
誡
，
曠
職
積
計
依
第
四
十
八
條
規
定
處

理
。 

第
五
十
三
條 

人
事
室
於
每
星
期
一
日
，
應
將
上
週
遲
到
早
退
或
曠
職
人
員
開
具
名
單
，
分

別
彙
呈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閱
，
按
照
規
定
處
分
。
前
項
名
單
及
其
處
分
，
應
抄
存

一
份
備
查
。 

第
五
十
四
條 

本
所
為
處
理
辦
公
時
間
以
外
之
緊
要
或
偶
發
事
件
，
設
置
值
日
員
及
值
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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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，
由
本
所
工
作
人
員
中
輪
派
担
任
，
並
以
一
人
為
總
值
日
員
或
總
值
星
員
，
輪
值
表

由
人
事
室
編
製
通
報
之
。 

第
五
十
五
條 

值
日
員
或
值
星
員
應
於
值
日
簿
簽
名
並
記
載
辦
理
事
項
。 

第
五
十
六
條 
值
日
員
或
值
星
員
在
當
值
時
間
不
得
擅
離
，
其
住
宿
所
外
者
，
應
於
下
午
十

時
以
後
離
所
，
並
於
次
日
上
午
八
時
舉
行
交
代
。 

值
日
員
或
值
星
員
在
當
值
時
擅
離
本
所
者
，
以
曠
職
論
。 

第
五
十
七
條 

所
屬
各
選
所
委
員
、
監
督
，
如
有
人
事
異
動
，
人
事
室
應
隨
時
登
記
簽
報
，

以
備
遴
。 

第
五
十
八
條 

所
屬
各
選
所
經
費
之
由
本
所
支
給
者
，
其
工
作
人
員
如
有
異
動
時
，
人
事
室

應
隨
時
審
核
登
記
，
報
請
遴
補
，
並
與
會
計
室
密
取
聯
繫
，
不
由
本
所
支
給
經
費
之
各

選
所
，
工
作
人
員
如
有
異
動
時
，
人
事
室
應
隨
時
登
記
報
查
。 

第
六
章 

財
務
管
理 

第
五
十
九
條 

本
所
經
臨
各
費
支
出
預
計
算
書
類
，
由
會
計
室
依
法
編
製
，
層
呈
核
定
。 

第
六
十
條 

本
所
職
員
薪
津
公
費
，
於
每
月
十
日
二
十
五
日
分
兩
次
發
放
，
其
起
算
及
截
止

日
期
，
以
批
准
到
差
離
職
單
為
準
。 

第
六
十
一
條 

會
計
室
應
備
表
簿
之
格
式
及
登
記
方
法
，
依
會
計
法
規
之
規
定
。 

第
六
十
二
條 

分
錄
日
記
賬
現
金
出
納
賬
銀
行
往
來
賬
暫
收
暫
存
賬
均
每
日
核
結
，
總
分
類

賬
歲
出
預
算
分
類
明
細
賬
按
月
核
結
，
並
由
掌
管
人
員
呈
室
主
任
核
明
蓋
章
。 

第
六
十
三
條 

日
報
表
月
報
表
庫
存
表
由
掌
管
人
員
塡
送
室
主
任
核
閱
，
呈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
幹
事
及
主
席
委
員
察
核
。 

第
六
十
四
條 

每
日
現
金
結
存
數
，
應
由
主
管
科
長
負
責
核
對
與
庫
存
表
是
否
符
合
，
各
級

主
管
長
官
得
會
同
會
計
室
主
任
隨
時
啓
庫
淸
查
及
向
銀
行
查
閱
存
款
賬
，
每
日
現
金
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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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數
與
庫
存
數
如
有
不
符
，
承
辦
出
納
人
員
應
負
完
全
責
任
，
主
管
科
長
應
負
連
帶
責

任
。 

第
六
十
五
條 

經
批
准
或
照
額
定
支
付
之
款
，
由
收
款
人
出
具
收
據
，
經
承
辦
會
計
人
員
審

核
，
送
製
票
員
塡
製
傳
票
，
送
承
辦
會
計
人
員
蓋
章
，
室
主
任
覆
核
，
送
庶
務
組
第
二

科
付
款
訖
，
交
記
賬
員
登
賬
後
，
應
將
收
款
人
收
據
隨
同
傳
票
送
還
會
計
室
彙
辦
報
銷
。 

各
項
賬
表
如
有
錯
誤
，
承
辦
會
計
人
員
與
記
賬
員
應
負
完
全
責
任
，
室
主
任
負
連
帶
責

任
，
支
付
之
款
與
塡
製
傳
票
如
有
錯
誤
，
承
辦
出
納
人
員
及
製
票
員
應
負
完
全
責
任
，

會
計
室
主
任
及
主
管
科
長
負
連
帶
責
任
。 

第
六
十
六
條 

暫
付
款
之
支
付
程
序
，
並
依
前
條
規
定
辦
理
，
惟
結
算
時
應
將
取
得
憑
證
分

別
收
付
轉
賬
。 

第
六
十
七
條 

與
銀
行
往
來
支
票
，
以
主
席
委
員
、
總
幹
事
、
庶
務
組
組
長
、
會
計
室
主
任

及
主
管
科
科
長
簽
字
或
印
鑑
為
原
則
。 

第
六
十
八
條 

向
銀
行
提
取
現
金
應
付
特
殊
用
途
或
法
定
開
支
時
，
應
由
出
納
科
長
簽
請
主

管
組
長
轉
呈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、
主
席
委
員
核
准
後
，
送
會
計
室
核
製
傳
票
，
交
主

管
科
簽
發
。 

第
六
十
九
條 

購
置
及
印
刷
各
項
支
出
單
據
，
在
參
拾
萬
元
以
下
者
，
由
主
管
科
長
審
核
批

付
，
參
拾
萬
元
以
上
壹
百
萬
元
以
下
者
，
由
主
管
組
長
核
批
，
壹
百
萬
元
以
上
者
，
呈
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、
主
席
委
員
審
核
批
准
後
，
送
會
計
室
核
製
傳
票
，
交
主
管
科
照

付
。 

第
七
十
條 

承
辦
庶
務
人
員
為
購
辦
零
星
物
品
或
支
付
交
通
等
費
須
用
現
款
，
得
由
總
幹
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、
主
席
委
員
核
准
，
在
額
定
辦
公
費
內
預
領
流
動
金
額
，
一
次
以
五
百

萬
元
為
限
，
用
完
時
檢 

單
據
並
列
員
零
用
金
淸
單
，
報
由
主
管
科
長
核
送
會
計
室
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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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
票
後
，
交
出
納
科
發
款
歸
墊
，
庶
務
人
員
領
用
之
款
如
有
錯
誤
，
經
手
人
員
應
負
完

全
責
任
，
主
管
科
科
長
應
負
連
帶
責
任
。 

前
項
流
動
金
定
額
，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因
事
實
需
要
，
得
隨
時
簽
請
主
席
委
員
增
減

之
。 

第
七
章 

事
務
管
理 

第
七
十
一
條 

物
品
器
材
之
購
置
，
承
辦
人
員
必
須
根
據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或
主
席
委
員

核
准
之
購
置
通
知
單
採
辦
。 

第
七
十
二
條 

經
常
使
用
之
物
品
器
材
，
一
次
購
入
需
價
在
壹
百
萬
元
以
上
者
，
應
先
有
商

店
三
家
以
上
之
估
價
，
呈
經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或
主
席
委
員
之
核
准
，
方
得
採
購
。 

第
七
十
三
條 

物
品
器
材
購
就
後
，
須
登
入
送
物
簿
，
連
同
發
票
，
送
交
物
品
驗
收
人
員
會

同
保
管
人
員
驗
收
，
加
蓋
驗
收
訖
戳
記
後
，
再
由
保
管
人
點
收
。 

第
七
十
四
條 

物
品
驗
收
人
員
，
於
物
品
之
良
窳
物
價
之
高
低
，
應
切
實
審
查
，
必
要
時
得

施
行
調
查
，
或
請
經
購
人
將
原
物
退
還
另
購
。
物
品
購
置
如
有
不
當
，
經
購
人
員
及
驗

收
人
員
應
負
完
全
責
任
，
主
管
科
長
負
連
帶
責
任
。 

第
七
十
五
條 

購
入
物
品
器
材
經
保
管
人
員
點
收
後
，
卽
須
分
別
登
入
物
品
登
記
簿
或
財
產

登
記
簿
及
其
他
應
登
記
之
各
種
表
册
，
並
詳
細
登
記
物
品
購
入
之
商
號
日
期
數
量
及
單

總
價
。 

第
七
十
六
條 

列
入
財
產
登
記
簿
之
物
品
器
材
，
保
管
人
員
除
編
定
號
碼
實
貼
器
材
本
身

外
，
須
在
使
用
之
各
該
室
隱
蔽
處
，
標
明
品
名
數
量
，
列
表
粘
貼
，
交
由
各
該
室
工
友

負
責
經
管
，
物
品
保
管
人
員
並
須
隨
時
點
查
，
以
免
缺
少
。 

第
七
十
七
條 

保
管
人 

應
於
月
終
塡
造
物
品
器
材
收
發
報
吿
表
及
各
單
位
領
用
數
量
統

計
比
較
表
，
逐
級
轉
呈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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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十
八
條 

保
管
人
員
必
須
斟
酌
情
形
，
將
保
存
日
久
之
物
品
器
材
，
隨
時
查
察
整
理
，

以
防
損
壞
。 

保
管
物
品
如
有
重
大
損
失
，
除
具
有
特
殊
情
形
者
外
，
保
管
人
員
應
負
完
全
責
任
，
主

管
科
長
未
予
指
導
督
察
，
應
負
連
帶
責
任
。 

第
七
十
九
條 

領
用
物
品
，
須
根
據
事
實
需
要
，
塡
就
領
物
單
，
送
請
主
管
科
長
批
准
後
，

保
管
人
員
方
得
照
單
發
給
。 

第
八
十
條 

保
管
人
員
將
物
品
發
出
後
，
卽
將
領
物
單
妥
為
保
存
，
以
憑
分
別
登
入
賬
册
，

隨
時
查
考
。 

第
八
十
一
條 

本
所
人
員
領
用
物
品
器
材
，
須
加
意
樽
節
愛
惜
，
不
可
浪
費
，
或
攜
帶
出
外

供
私
人
應
用
，
倘
有
上
項
情
形
，
各
主
管
科
人
員
須
負
責
監
督
，
或
呈
報
組
長
、
總
幹
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察
核
。 

第
八
十
二
條 

保
管
人
員
每
日
根
據
領
物
單
，
統
計
領
用
人
領
用
物
品
之
多
寡
，
列
表
逐
級

轉
呈
總
幹
事
、
副
總
幹
事
核
閱
。 

領
用
物
品
如
太
浮
濫
，
領
用
人
應
負
完
全
責
任
，
各
主
管
科
長
如
不
稽
核
，
應
負
連
帶

責
任
。 

第
八
十
三
條 

各
室
內
桌
椅
什
物
有
定
位
者
，
不
得
隨
意
移
動
。 

第
八
十
四
條 

辦
公
室
宿
舍
食
堂
及
走
道
天
井
等
處
，
主
管
科
人
員
應
隨
時
督
飭
工
役
打
掃

淸
潔
。 

管
理
內
務
人
員
應
隨
時
檢
查
，
並
應
予
每
星
期
舉
行
內
務
檢
查
一
次
。 

第
八
十
五
條 

長
官
備
用
汽
車
及
公
用
汽
車
，
應
隨
時
責
成
司
機
愼
重
使
用
，
所
燃
汽
油
每

日
應
開
列
四
柱
淸
册
層
報
呈
核
。 

第
八
十
六
條 

寄
住
宿
舍
人
員
，
應
按
規
定
時
間
起
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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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十
七
條 

管
理
膳
食
人
員
，
應
隨
時
檢
查
物
品
之
數
量
及
器
具
之
淸
潔
，
並
將
伙
食
賬

目
逐
日
列
表
公
布
。 

第
八
十
八
條 

工
役
應
選
擇
品
行
端
正
言
語
明
晰
識
字
知
禮
能
耐
勞
苦
者
充
任
之
，
並
須
塡

具
本
所
規
定
之
保
單
，
覓
定
殷
實
舖
保
，
或
現
任
本
所
職
員
二
人
以
上
担
保
，
方
得
試

用
。 

第
八
十
九
條 

工
役
應
隨
時
予
以
訓
練
，
每
星
期
應
有
一
次
集
合
訓
話
，
並
於
月
終
考
核
勤

惰
，
以
明
賞
罰
。 

工
役
如
有
不
端
行
為
或
損
毀
公
物
情
事
，
担
保
人
應
負
完
全
責
任
。 

第
九
十
條 

本
細
則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，
得
提
請
委
員
會
隨
時
修
正
之
。 

第
九
十
一
條 

本
細
則
經
委
員
會
通
過
施
行
。 


